
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 

第二階段第 3 梯次備取遞補名單 

(本名單如有謬誤以本校原始資料為憑) 

★報到期限： 

113 年 6 月 15 日(六)上午 08:00 起至中午 12:00 止。 

★注意： 

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(請以滑鼠點選系組班，以快速查詢) 

系組班 

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

車輛工程系 

土木工程系 

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

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

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

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

建築系 

機電學士班 

電資學士班 

工程科技學士班 

創意設計學士班 

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

資訊工程系 

光電工程系 

電子工程系 



 

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本梯次無可遞補名額 

 



 

車輛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本梯次無可遞補名額 

 



 

土木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土木工程系 1040030064 徐 O 誠 27 

2 土木工程系 1040030072 李 O 熙 28 

3 土木工程系 1040030100 魏 O 璇 29 

4 土木工程系 1040030048 金 O 翰 30 

 



 

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297 楊 O 邦 38 

2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561 魏 O 亨 39 

3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602 莊 O 碩 40 

4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071 林 O 紘 41 

5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625 郭 O 瑞 42 

6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40040343 黃 O 鈞 43 

 



 

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

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無可遞補名額 



 

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無可遞補名額 



 

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無可遞補名額 

 



 

建築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建築系 1040080282 黃 O 祐 9 

 



 

機電學士班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機電學士班 1040090102 何 O 宇 87 

2 機電學士班 1040091342 柳 O 軒 88 

3 機電學士班 1040091082 陳 O 文 89 

4 機電學士班 1040090254 林 O 安 90 

5 機電學士班 1040090133 吳 O 磊 91 

6 機電學士班 1040090990 陳 O 由 92 

7 機電學士班 1040090806 鄭 O 辰 93 

8 機電學士班 1040090248 張 O 童 94 

9 機電學士班 1040090694 陳 O 佑 95 

10 機電學士班 1040091613 許 O 澤 96 

 



 

       電資學士班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無可遞補名額 

 



 

工程科技學士班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106 張 O 東 84 

2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209 許 O 筑 85 

3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239 李 O 均 86 

4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231 沈 O 樺 87 

5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154 梁 O 譽 88 

6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018 陳 O 瑋 89 

7 工程科技學士班 1040110173 林 O 銘 90 

 



 

創意設計學士班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079 韓 O 庭 51 

2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360 陳 O 元 52 

3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399 郭 O 瑩 53 

4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300 呂 O 亨 54 

5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316 蔣 O 珊 55 

6 創意設計學士班 1040120030 時 O 甯 56 

 



 

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1040130238 陳 O 瑀 9 

2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1040130500 劉 O 翔 10 

 



 

資訊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資訊工程系 1040140153 林 O 紘 21 

2 資訊工程系 1040140211 曾 O 翔 22 

3 資訊工程系 1040140184 楊 O 升 23 

4 資訊工程系 1040140225 吳 O 蓁 24 

5 資訊工程系 1040140141 陳 O 翔 26 

 



 

光電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光電工程系 1040150214 邱 O 軒 26 

2 光電工程系 1040150150 吳 O 哲 27 

3 光電工程系 1040150034 劉 O 齊 28 

4 光電工程系 1040150125 何 O 原 29 

5 光電工程系 1040150268 劉 O 禓 30 

6 光電工程系 1040150049 林 O 翰 31 

7 光電工程系 1040150224 利 O 32 

 



 

電子工程系 

★報到期限：113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中午 12 時止。 

★注意：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，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。 

項次 申請系組(班) 申請編號 姓名 備取順序 

1 電子工程系 1040160139 洪 O 成 31 

2 電子工程系 1040160052 范 O 瑞 32 

3 電子工程系 1040160124 朱 O 懷 33 

4 電子工程系 1040160084 林 O 憲 34 

 

 

 

 

 


